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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股份代號：6865）

海外監管公告

本公告乃由福萊特玻璃集團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
第13.10B條作出。

以下為本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之《國浩律師（南京）事務所關於福萊特玻璃集團股份有限
公司2021年第三次臨時股東大會、2021年第三次A股類別股東大會及2021年第三次H股類別股東大
會之法律意見書》，僅供參閱。

承董事會命
福萊特玻璃集團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長
阮洪良

中國浙江省嘉興市，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

在本公告之日，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阮洪良先生、姜瑾華女士、魏葉忠先生、沈其甫先生，而本
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徐攀女士、華富蘭女士和吳幼娟女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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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浩律师（南京）事务所 

关于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、2021 年第三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

及 

2021 年第三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

 

致：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

国浩律师（南京）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，接受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委托，指派律师出席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

大会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临时股东大会”）、2021 年第三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（以下

简称“本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”）及 2021 年第三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（以下简称

“本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”，与“本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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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和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上发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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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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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： 

（一）根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合并表决结果，本次临股东大会审议的各

项议案均获得通过，具体如下： 

1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》； 

2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A 股股票期权

激励计划（草案修订稿）及其摘要的议案》； 

3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A 股股票期权

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》； 

4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有关

事项的议案》。 

上述议案 2-4 项属于特别决议案，已经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

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；议案 1-4 项均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票进行了单独计

票；议案 2 和 3 涉及关联交易，关联股东祝全明先生回避了表决。 

（二）根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合并表决结果，本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

审议的各项议案均获得通过，具体如下： 

1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A 股股票期权

激励计划（草案修订稿）及其摘要的议案》； 

2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A 股股票期权

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》； 

3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有关

事项的议案》。 

上述议案均属于特别决议案，已经出席本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

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；上述议案亦均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票进行了单独

计票。议案 1 和 2 涉及关联交易，关联股东祝全明先生回避了表决。 

（三）根据现场投票的表决结果，本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的各项议案

均获得通过，具体如下： 

1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A 股股票期权

激励计划（草案修订稿）及其摘要的议案》； 

2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A 股股票期权

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》； 

3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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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的议案》。 

上述议案均属于特别决议案，已经出席本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

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，议案 1 和 2 涉及关联交易，关联股东祝全明先生

回避了表决。 

综上，经验证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及

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 

六、结论意见 

基于上述事实，本所认为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法律、

行政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，大会

对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，为签署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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